
佛 山 市 中 小 企 业 服 务 局

佛山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关于开展 2025 年
佛山市推进新一轮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扶持资金

（专精特新项目）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区经济（和科技）促进局：

为加强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，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

和专业化水平，着力培育一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，根据《佛

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推进新一轮工业企业技术改造若

干措施的通知》（佛府〔2023〕16 号）、《佛山市工业和信息

化局关于印发佛山市推进新一轮工业企业技术改造若干措施—

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（市中小企业服务局）负责部分操作细则的

通知》（佛工信〔2024〕5 号）以及《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印发佛山市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佛府

办函〔2025〕102 号）要求，现组织开展 2025 年市推进新一轮

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扶持资金（专精特新项目）申报工作。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支持范围

根据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第六批专精特新“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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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人”企业、通过复核的第三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和新一

轮第一批支持的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名单的通知》（粤工信融资

函〔2024〕34 号），新认定的第六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。

二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项目申报

1.申报单位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前，登录佛山扶持通平台

（https://fsfczj.foshan.gov.cn/）进入“2025 年市推进新一

轮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扶持资金（专精特新项目）”入口进行申报。

请各区通知符合条件的企业到佛山扶持通平台进行申报，对未及

时申报的单位做好跟踪记录。逾期不申报，视作放弃处理。

2.申报单位根据系统提示在线填报银行账户（须为申报单位

对公账户）、核对申报单位名称、奖励金额等信息，确认无误后

提交申报。

3.申报单位通过“佛山扶持通”平台打印申报材料，加盖公

章，并提交至企业住所所在地的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（经济促进

局）。

（二）审核推荐

各区对项目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并于 2025 年 11 月 12 日前

通过佛山扶持通平台和 OA 将推荐函、项目汇总表和纸质申报材

料（一式 2 份）上报市中小企业服务局。

（三）项目公示

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对申报项目进行复核，并将拟扶持项目在

佛山扶持通平台上进行公示。

（四）资金下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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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，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将2025

年市推进新一轮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扶持资金（专精特新项目）拟

奖补方案报送市人民政府审批。经审批同意后，由市财政部门按

照方案及市有关资金管理办法拨付资金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企业要对财政奖补资金实行专账核算，按照财务规章

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进行财务处理，严格执行财政资金使用票据

销账制度，严禁用“白头单”入账或套取资金，不得用于工资、

水电费、房租费、物业费、餐饮费等日常运转支出，不得用于房

屋、基金、股票、期贷等投资性经营支出，不得违规用于业务接

待和其他法律法规明文规定不得支出的项目。

（二）本项目涉及的财政资金由市区两级财政按比例分担。

附件：2025 年市推进新一轮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扶持资金

（专精特新项目）推荐项目汇总表

佛山市中小企业服务局

2025 年 10月 29 日

（联系人：肖嘉颖，电话：8399773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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